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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銀行申請許可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代表人辦事處

流程圖 

第一階段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申請書件 

2.形式審查 

依據「外國銀行分行及代

表人辦事處設立及管理

辦法」第 23 條 

3.書件齊全 
4.洽請申請人補

正 

5.是否補正 

退  件 

6.實質審查 
依據「外國銀行分行及代

表人辦事處設立及管理

辦法」第 23 條 

 

7.符合規定 

8.核發設立許可函 

8.退件不予核准 

是 
是 

是 

是 

否 

否 

否 

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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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階段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依公司法 386 條規定

向經濟部備案設立事

宜 

取得本會設立許可函 

檢具備案文件影本、

將設立日期及地址函

報本會備查 


